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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106年度「來跳舞吧!」夏令營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05月 04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4289800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1.推行藝術教育，培養學生對舞蹈的興趣，陶冶心性。藉由實際的體驗，培育專才技能。 

         2.充實暑假生活，提供學生假期正當休閒活動，並增添校園活潑氣息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
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對舞蹈有興趣者之國中生或國中新生，預收 30人。 

六、活動日期：106年 7月 10日（一）至 7月 14日（五） 

七、活動費用：免費，費用由本校國中冬夏令營項目下支應 

八、活動地點：本校 B1表藝教室。 

九、活動內容：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指導老師 

7/10（一） 08：30~12：00 認識舞蹈與運用 B1表藝教室 洪文蘭老師 

7/11（二） 09：00~12：00 民族舞蹈 B1表藝教室 林秀霞老師 

7/12（三） 09：00~12：00 民族武功 B1表藝教室 楊蓮英老師 

7/13（四） 09：00~12：00 街舞 HIP-HOP  B1表藝教室 許書瑜老師 

7/14（五） 09：00~12：00 世大運舞蹈 B1表藝教室 洪文蘭老師 

十、報名： 

（一）時間：即日起～7月 6日（四）截止。 

（二）方式：採各校統一報名方式，家長同意書請各校留存、報名表請以團體報名表格造冊後，

於 106年 7月 6日（四）前繳交報名資料至敦化國中訓育組，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錄取

30個名額，額滿為止；錄取名單於 106/07/07公告於本校網站，並個別電話通知。 

（三）聯絡人：訓育組黃組長或林小姐。 

（四）電話：02-87717890轉 31；傳真：02-87710592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106年 07月 10日（一）8:30著學校運動服裝至 B1表藝教室報到，逾時不候。 

（二）每日準時參加，一切活動以營隊團體為主，遵守營隊紀律與秩序，專心學習。活動結束

即返家，請注意安全。 

（三）應攜帶健保卡、環保杯、個人藥物等，遇突發狀況應立即向教師報告。 

（四）參加學生請假不逾總時數五分之一，始核發結業證書。 

 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經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並報局核備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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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化國中 106年度「來跳舞吧！」夏令營活動報名表（個人） 

 

班  級       年     班 姓 名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生  日    年  月  日    血 型  

監 護 人  手 機 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（請務必詳細填寫以俾利聯絡）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家  長  同  意  書 

 

    茲同意敝子弟國中      年     班  座號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參加

敦化國中「來跳舞吧！」之夏令營活動，並於 7月 6日（四）前繳回家長同意書，

以利活動之安排，同時願意遵守研習活動各項規定。 

    此致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06年____月    日  

 

 學生家長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聯絡電話： 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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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106年度「來跳舞吧！」夏令營活動報名表（團體） 

活動日期：106年 7月 10日至 7月 14日 9：00-12：00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校   長：    

 

 

 

備註: 

※ 個人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請各校留存。 

※ 請各校以團體報名表格造冊後送至本校，並請於 106年 7月 6日（四）前將報名資料

繳交至敦化國中學務處訓育組。名額有限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；錄取名單於

106/07/07公告於本校網站，並個別電話通知。 

※ 請各校承辦人員確實填寫各欄資料，俾利安排後續活動。 

 

 

 

  

學校  
聯絡 

電話 
 參加人數  

編號 年級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/手機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
